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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第 2 次防火門檢測驗證一致性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5 年 5 月 14 日(四)上午 9 時 30 分 

貳、開會地點：本局檢驗技術組電化教室 

參、主 持 人：楊副組長禮源                   紀錄：蔡宗傑 

肆、出席人員：如附件出席人員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討論議題： 

議題一 (中華民國防火門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15 年 1 月 30 日經標檢政字第 11530001100 號令發布

有關「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修正內容之第 10 點 6，中心材變更後

之防火門試體有效槽口深度變形程度之量測及判定作業之討論。 

說明： 

一、 新修正同型式判定第 10 點 6，第 1 目及第 2 目均提及：中心材變更後之防火門

試體有效槽口深度變形程度不大於變更前，上述內容之「有效槽口深度變形」

乃依據 114.11.18 BSMI 召開之「鋼製防火門中心材同型式判定修正方向研商會

議」中專家學者建議採用 EN 15269-2、15269-3 中相關中心材變更原則，合

先敘明。 

二、 參考內政部建築研究所 110 年 12 月建築物防火門及防火捲門(或含附設小門)試

驗結果擴展評定原則之研究資料蒐集分析報告，可知「有效槽口深度變形」實

際做為 EN 在防火門組允許尺寸擴展之依據，有關「有效槽口深度變形」之量

測以及在測試過程中有效槽口深度(effective rebate depth) 之變形程度(高、

中或低變形度)分類如下： 

(一) 低變形度(Low) : 有效槽口深度< 40% 

(二) 中變形度(Medium): 40% ≤有效槽口深度≤ 85%  

(三) 高變形度(High): 有效槽口深度> 85%  

三、 依據上述有效槽口深度變形程度分類，EN15269-2、15269-3 分別做出尺度擴

展的規定： 

(一) 低變形度: 適合用於對防火要求較低的建築環境。符合 15、20、30、45 及

60 分鐘耐火測試，其門扇高度可增加 25%。 

(二) 中變形度: 一定程度的防火保護，但不需要最高等級的防護。符合 15、20、

30、45 及 60 分鐘耐火測試，其門扇高度可增加 20%。 

(三) 高變形度: 高危險性工廠、化工廠或大型倉儲設施等，這類環境需要高效能

的防火材料，以防止火災蔓延及確保人員安全。符合 15、20、30、45 及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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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耐火測試，其門扇高度可增加 15%。 

四、 如判定條件僅擷取試驗報告書中之「撓度量測數據」，而非修正案中的「有效

槽口深度變形程度」，兩者是不同的概念，量測的方法與位置也不盡相同，且

逕以兩者撓度量測數據做比較，即使差距甚微明知無風險性，也極可能被否

決，這樣的結果自與專家會議原意相悖。 

五、 正確之「有效槽口深度變形」計算詳見圖 2、3、4。 

決議： 

一、 因說明二、三所述之有效槽口深度變形量之等級區分及其百分比等，係 EN 標

準為評估門扇經試驗後其尺寸是否得以拓展使用之規定，與防火門中心材替換

尚無技術之相關性，故有關防火門中心材替換仍應依本局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

判定原則第 10 點第 6 點第1 目規定：鋼製防火推開門，且其中心材由單一耐燃

板材組成：中心材變更為不同廠牌規格者，應以僅變更中心材之門扇結構或符

合第二點第三款第一目、第二目或第四目規定之相似門扇結構，且相同或較高

阻熱時效之防火門通過試驗，且中心材變更後之防火門試體有效槽口深度變形

程度不大於變更前，並得依試驗條件限定適用之門扇尺度範圍。 

二、 如前點所述“有效槽口深度”之定義如圖 1 所示，有效槽口深度變形程度之計

算則依圖 2、3、4 所示辦理。 

三、 有效槽口深度變形程度計算所依據之試驗數據之量測點位為： 

(一) 單扇推開門：鉸鏈側門鎖上端(圖 5 左圖紅圈處) 

(二) 雙扇推開門：鉸鏈側活動扇門扇中間上端(圖 5 右圖紅圈處) 

(三) 若為 S 向開啟、雙向開啟之門扇則上述之點位則應考量鉸鏈側及非鉸鏈側等

2 向之量測數據。 

四、 有效槽口深度變形程度計算所依據之試驗數據的量測時點，則依本局 109 年 11

月 4 日「109 年度第 5 次防火門及物性檢測驗證一致性會議」議題六決議所建

議之量測時點之最後一組變形量量測數據為計算、評估之基準。 

 

圖 1 有效槽口深度示意圖(引用自：BS EN 15269-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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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有效槽口深度變形程度計算範例(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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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有效槽口深度變形程度計算範例(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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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有效槽口深度變形程度計算範例(之 3) 

 

圖 5 有效槽口深度變形程度計算點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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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 (中華民國防火門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關於防火門之骨架(含鎖部補強結構)及面板固定件(指面板固定螺絲(栓)或焊點

等)的間距/數量，得否隨門扇尺度之縮減而減少。 

說明： 

一、 依 107/05/14「107 年度建築用防火門檢驗驗證技術一致性第 1 次會議」決議

十一之定義，面板固定件係指面板固定螺絲(栓)或焊點等(圖 6)，合先敘明。 

二、 由於標檢局各分局之工廠檢查人員在執行初次工廠檢查時，均要求防火門尺度

縮減時，骨架(含鎖部補強結構)及面板固定件之數量均不得減少，造成受檢工

廠極大之困擾。 

三、 依據同型式判定原則第二、(三)、2.款之規定『因應門扇尺度大小變更而影響骨

架數量不同。』是可被視為『相似門扇結構』且無須經技術評估予以認定的。

是故，以圖 7 之範例為例，當門扇尺寸從 1300(寬)x2500(高) mm 縮減至

900(寬)x1900(高) mm 時，骨架數量即可從 8 支減為 7 支(亦即當高度之縮減量

超過原型式內骨架之間距值時，即可將骨架數量減少)；同理，圖 8 之鎖部補強

結構的數量亦可從 10 段減為 8 段。 

四、 承前段之邏輯，面板固定件之數量及間距亦當可隨尺度之縮減而減少，只要各

段之間距不大於(含)原型式之間距值，均應可被視為『相似門扇結構』。 

五、 綜上所述，當防火門之骨架(含鎖部補強結構)及面板固定件(指面板固定螺絲

(栓)或焊點等)的間距/數量隨尺度之縮減而減少時，均應可被視為『相似門扇結

構』。 

審核及檢查之重點應著重在縮減尺寸後門扇之骨架/鎖部補強結構/面板固定螺

絲(栓)/焊點等的間距均不可大於(含)原型式之間距值，方屬合理。 

決議： 

一、 在骨架/面板固定螺絲(栓)/焊點等間距不大於原型式之間距值的前提下，同意依
其門扇尺寸縮小比例縮減。 

二、 因防火門結構型式多樣，如議題所述之“鎖部補強結構”，因其可能為局部之

補強，未必涉及結構/門扇尺度縮減之比例，原則上不應依門扇尺度縮減。惟如

圖 7 及圖 8 所示之結構案例，則同意依前述原則縮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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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固定件之定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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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木製防火門骨架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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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圖 8 鋼製防火門門骨架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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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 (中華民國防火門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有關蜂巢膠接著劑的判定原

則，提請討論，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有關蜂巢膠的規定在114年第2次一致性會議上經過討論有以    

下的決議： 

(一)  填縫膠變更，經於相同或相似結構之門扇，且具相同、    

較低阻熱性或較高遮焰性之防火門上通過試驗後，得辦理同

型式判定並登錄於證書後使用之。 

(二)  蜂巢膠變更，經於其他且具相同、較低阻熱性或較高遮    

焰性之防火門上通過試驗後，得辦理型式判定並登錄於    

證書後使用之。 
 

二、 以上規定並未附加「支撐構造」之條

件，業者依規定辦理該項目同型式判

定，只要符合以上決議自當逕為判定

准予互換，而不該強加其他條件。 

三、 蜂巢膠在防火門的應用上，使用於門

扇表面飾材的貼覆接著，且判定條件

與結構無關，更不涉及支撐構造，實

驗室不應以申請同型式判定所出具的

報告書為「剛性支撐構造」即將蜂巢膠設限使用範圍。 

決議： 

一、 有關蜂巢膠之同型式判定依請依據本局114年6月18日「114 

年第 2 次防火門檢測驗證一致性會議」議題四之相關決議辦

理。 

二、 因蜂巢膠判定條件與結構無關，同意不受支撐構造條件限制使

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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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臨時動議： 

議題一 (台灣大福高科技設備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因應防火門產品納入 114 年工廠檢查制度，並處理現行技術

文件與實際製造內容不一致之情形，申請辦理相關技術文件

與零件規格變更，提請討論。 

說明： 

一、 防火門自民國110年起製造，早期技術文件係於尚未實施工廠

檢查制度下完成，未能預見後續檢查認定差異。 

二、 目前防火門已統一由單一廠商製造，並於換證時配合撤銷原列

名之其他生產廠場。 

三、 技術文件中所標示之「S9 線性軌道模組」，實際為板金加工

後組裝之結構，並非市售標準線性模組，與文件描述有認知上

落差。建議可修正技術文件中構件名稱，將「線性軌道模組」

調整為「板金組合軌道」，並同步修正其材質與規格描述，使

其與實際製造一致。 

四、 原設計之 T3 皿頭螺絲 M6×25，為提升鎖固強度，擬調整為

M6×35，不影響結構與耐火性能。建議應可同意 T3 皿頭螺絲

規格由M6×25 改為M6×35，以提升固定可靠度。 

決議： 

一、 有關所述試驗報告及技術文件所登載之「S9 綿性軌道模組」

之廠牌等資訊若疑義，因涉及已出具的型式試驗報告/技術文

件之修正與否，應屬實驗室權責，本局尊重實驗室本於職責與

事實所執行之結果，對於是否得以修正已出具之試驗報告，建

議： 

(一) 委測廠商若發現試驗報告/技術文件有所錯置，應提出相

關佐證資料向試驗室申請修改，實驗室則應本於“證

據”，確實查證並予以回覆。 

(二) 若經查證足以證明原試驗報告/技術文件之內容確有誤

植、錯置等情事，實驗室得依內部程序予以修正，並核

發修正後之試驗報告/技術文件或是以勘誤表呈現等，且

該程序應能符合 ISO/IEC 17025 之要求，並應留存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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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作業過程之相關紀錄。 

(三) 然查證若發現原試驗報告/技術文件之內容與全案所有試

驗活動過程之紀錄並無相異之處，則依實驗室權責、查

證之事實等本就不得為之修正。 

二、 有關所述之 T3 皿頭螺絲變更一案，因其涉及相關結構是否變

動，是否需辦理同型式判定，或是得以逕行更替，另需蒐集各

方意見，本案待彙集意見後另案討論。 

議題二 (中華民國防火門商業同業公會) 

案由、有關防火門中心材替換之規定，A公司所產製之鋼製防火

門，其欲替換中心材時，是否得引用B公司所測燒之試驗報

告，提請討論。 

說明：依標準檢驗局 115 年 1 月 30 日經標檢政字第

11530001100 號令發布「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第

10 點第 6 點第 1 目規定：鋼製防火推開門，且其中心材由單

一耐燃板材組成：中心材變更為不同廠牌規格者，應以僅變

更中心材之門扇結構或符合第二點第三款第一目、第二目或

第四目規定之相似門扇結構，且相同或較高阻熱時效之防火

門通過試驗…。請問前述說明中防火門試驗報告是否必須限

於同公司(A公司)之報告，或得以引用其他公司(B公司)。 

決議：因本議案涉及建築用防火門同型式判定原則條文之解釋，且

另需蒐集各方意見，本案待彙集意見後另案討論。 








